
菲律宾 

一、  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6 年中国和菲律宾双边贸易总额为 234.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3.3％。其中，中国对菲律宾出口 5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4％；自菲律

宾进口 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中方逆差 119.3 亿美元。中国对菲律宾

出口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电器及电子产品、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及微电子

组件）、成品油、谷物及谷物料、煤、纺织纱线及制品等，自菲律宾进口的主要

产品为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半导体器件、电器及电子产品、电感器及零件、

香蕉、鲜干水果及坚果、成品油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6 年底，中国公司在菲律宾累计完成承包工程

营业额 12.4 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5245 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6 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菲律宾的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286 万美元。2006 年，菲律宾对华投资项目 147 个，

合同金额 4.6 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 1.3 亿美元。 

二、  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2006 年，菲律宾管理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的相关法律基本保持稳定。《海关

法》、《出口发展法》、《反倾销法》、《反补贴法》、《保障措施法》等是菲律宾进行

进出口贸易管理的主要法律；《综合投资法典》、《外国投资法典》、《税收法》、《价

格法》等是菲律宾进行投资管理的主要法律。此外，《消费者保护法》、《知识产

权保护法》等法律构成了菲律宾贸易投资管理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1.  关税制度 

菲律宾除对少部分进口产品征收从量税或混合税外，其余进口产品的关税都

从价征收。根据 1995 年开始实施的关税改革计划，菲律宾正逐步降低进口产品

的关税水平。目前，菲律宾征收从价税的最惠国税率范围为 0～65％。此外，菲



律宾还根据《税收法》将对汽车、烟草、酒精及制品等少数产品征收消费税，并

在海关估价值加上关税和消费税的基础上，对进口产品征收增值税。 

作为东盟的主要成员国，菲律宾对来自其他东盟各国的进口产品实施特殊优

惠税率，一般为 0～5％。根据中国 2004 年 11 月与东盟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

东盟从 2006 年开始，逐步降低中国进口产品的税率。按照菲律宾在《货物贸易

协议》中的承诺，对从中国进口的正常产品，菲律宾将在 2010 年和 2012 年前逐

步把进口关税降为零；对从中国进口的敏感产品，菲律宾将在 2012 年前将把关

税降到 20％，到 2018 年降为 0～5％；对从中国进口的高敏感产品，菲律宾将在

2015 年把关税降到 50％。 

为履行菲律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的义务，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于

2005 年 12 月 29 日发布第 485 号行政命令，宣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对纳入

“早期收获”方案的中国蔬菜和水果等 214 类产品实施零税率。2006 年 1 月 12 日，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署了第 487 号行政命令，规定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对纳

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下的正常产品实施降税，进口关税为 20％以上的产

品降为 20％，进口关税为 15％～19％的产品降为 15％，进口关税为 10％～14

％的产品降为 10％，进口关税为 6％～9％的产品降为 5％，进口关税为 0～5％

的产品维持原状，对没有纳入第 487 号行政命令附件的自中国进口的产品，按最

惠国税率征收关税。 

2.  进口管理制度 

2006 年，菲律宾仍然对汽车、拖拉机、摩托车、耐用消费品、水泥及部分

农产品等 130 多种产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 

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菲律宾有义务在 2005 年 6 月前取消大米等农产品的

关税配额，但为保护国内农民利益，菲律宾向 WTO 通报，希望能将大米的配额

管理延长至 2012 年。2005 年 4 月 27 日，中国和菲律宾政府就 WTO 框架下菲律

宾大米“特殊待遇”延长问题达成了双边协议，中方同意菲方将大米特殊待遇延长

7 年，菲方则同意增加大米的进口配额量，其中为中国设定 2.5 万吨/年的国别配

额，并将大米的配额内进口关税从目前的 50％降低到 40％。除大米外，菲律宾



实施配额管理的还包括鸡、鸭等约 15 类进口产品。 

根据 2001 年《海关法》的规定，菲律宾开始采用实际交易价格作为海关估

价基础，取消了之前按照国内消费价格作为海关估价基础的不合理做法。菲律宾

海关通过自动海关处理系统（Automated  Customs  Operating  System）对所有

进口商或其代理的报关单进行处理，自动海关处理系统将利用选择系统对进口产

品进行风险分类。低风险进口货物通过“绿色通道”通关，一般不需要任何单据和

实物的当场检查，而是通过“事后审查”的办法；中度风险进口货物通过“黄色通

道”通关，这类货物只需进行单据审核，而不要求进行实物的当场检查；高风险

进口货物通过“红色通道”通关，菲律宾在放行之前不仅需要审核进口货物单据，

而且必须对进口货物进行实物检查。菲律宾还对部分风险极低的合格进口商设了

“超级绿色通道”，目前，菲律宾海关正在降低进口商使用该通道的成本，以便提

高使用率。 

3.  出口管理制度 

除禁止苎麻种子及幼苗、部分野生动物及活鱼出口之外，菲律宾对出口产品

实施鼓励政策。在《综合投资法典》、《出口发展法》和其他法规中都为出口导向

型企业和出口产品规定了优惠政策。 

菲律宾采取的出口鼓励措施主要包括简化出口手续并免征出口附加税；进口

原材料加工再出口可享受增值税退税、外汇辅助以及使用出口加工区的低成本设

施；出口商可以保留 100％的出口外汇所得，并可自由用于任何目的；给予出口

融资，出口商可凭信用证、购买合同或销售合同向当地银行申请低利率的外汇贷

款，中央银行对此提供担保以鼓励利用当地原材料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对

建立出口加工区、保税仓库和各种类型的工业园区，也可享受原材料、关税等方

面的鼓励措施等。2006 年 1 月 18 日，菲贸工部、菲预算管理部、央行、国家发

展署等政府部门以及菲律宾出口联盟共同设立贸易促进基金，在能力培养、产品

设计、市场研究、对外宣传、形象塑造等方面对出口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2006 年 8 月 3 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发布第 554 号行政命令，要求所有与

出口贸易相关的管理部门、机构和国有企业，取消除特殊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与



出口贸易相关的行政许可收费，同时要求压缩审批程序和时间，以提高菲律宾出

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  贸易救济制度 

依据《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保障措施法》的规定，菲律宾关税委员

会负责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公众听证会和磋商以及保障措施的初步调查

工作。 

（二）  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除国家经济发展署公布的限制外商投资目录所规定的限制产业之外，菲律宾

对外国投资实施鼓励政策。菲律宾《出口发展法》、《综合投资法典》、《外国投资

法典》以及《BOT 法》、《矿产法》、《钢铁法》以及《经济特区法》等行业性和

区域性的投资法规都规定了许多投资优惠政策。 

根据菲律宾相关投资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享有撤资、汇出收益、偿付外债、

免于没收或被无偿征用的权利。根据菲律宾《经济特区法》规定，在国家经济区

内投资的外国企业还可以享受如下优惠待遇：4 年免缴企业所得税，最长可延至

8 年；所得税免缴期结束，可选择缴纳 5％的“毛收入税”  （GROSS INCOME  

TAX），以代替国家（中央）和地方税；进口资本货物（设备）、散件、配件、原

材料、种畜或繁殖用基因物质，免征进口关税及其他税费，同类物品如在菲国内

采购，可享受税收信贷（TAX  CREDIT），即先按规定缴纳各项税费，待产品

出口后再退还（包括进口关税部分的折算征收、返还）；免缴码头税费和出口税

费；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家属永久居留身份；简化进口程序以及聘用外籍雇员等。 

根据菲律宾投资署 2006 年 9 月公布的《2006 年投资优先计划》，菲律宾对

医疗、电子、汽车零配件、能源、造船、服装、建筑材料、家具等 11 个优先投

资领域规定的优惠措施主要包括：外资可拥有 100％股权；自注册之日起，免缴

6 年企业所得税；如符合工贸部投资署规定的资本设备与年雇员比例的相关要

求，自企业注册之日起 5 年内，企业新增雇员（包括熟练工与非熟练工）的工资

所得税减免 50％，若企业位于经济欠发达区，工资所得税减免 75％；免缴契约

税；农业项目自注册或商业运行 10 年之内，繁殖用牲畜或遗传物品免征进口关



税，使用本国繁殖用牲畜或遗传物品，享受税收信贷；生产出口产品及其配件所

需的原材料、零配件和半成品可享受税收信贷；出口产品达 70％以上的企业，

进口零配件免缴各种税费；简化海关手续，免征码头税和出口税等。2007 年 1

月份，菲政府对 2007 年的计划作了如下重大修改：第一、菲政府为增加财政收

入将对现有经济活动中的原建、扩建、转型项目不予政策优惠；第二、投资署还

取消了申请优惠政策的简化注册程序，规定《综合投资法典》中规定的投资项目

在获得优惠政策前，贸工部必须会商财政部。 

（三）  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根据 2005 年通过的第 9337 号法令，菲律宾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32％提高

到 35％，实施期限为 2005 年 11 月 1 日到 2008 年 12 月 31；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为 30％。   

2005 年 11 月，菲律宾还通过了一项新的增值税法案。该法案规定，为规范

菲律宾国内税收制度，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自 2006 年 2 月 1 日起，将增值税税

率从 10％提高到 12％，此外销售部分农产品可以免缴增值税。 

三、  贸易壁垒 

（一）  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菲律宾关税委员会 2006 年公布的加权平均税率为 3.56％，比 2005 年的 3.78

％略有下降。其中，农产品及食品的加权平均税率为 9.22％，化工产品的加权平

均税率为 4.16％，纺织品、纸张及皮革的加权平均税率为 6.84％，矿产品的加权

平均税率为 2.79％，工业制成品的加权平均税率为 2.97％。 

菲律宾 2003 年《海关法》规定的  “关税税率重估”仍然是菲关税管理中的

主要壁垒。根据该规定，菲律宾政府可以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有选择地提高任

何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2005 年 4 月菲律宾发布第 419 号，规定包括司机在内、

可乘坐十人或十人以上的汽车将被收取 25％的关税，比原来 20％的最惠国关税

率高五个百分点。上述命令目前仍然有效。上述关税管理措施授予了行政管理当

局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相关进口产品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的关税税

率也对中国相关产品对菲律宾出口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1.  关税高峰 

尽管 2006 年菲律宾进口产品的加权平均税率相对较低，进口税率低于 5％

的产品约占 56.4％。但是，菲律宾仍对 20％以上的进口产品征收 15％以上的高

关税。其中，税率高于 20％的产品所占比例为 7.6％，税率高于 30％的产品占比

为 5.2％，部分产品甚至被征收 50％和 65％的高关税。目前，菲律宾的关税高峰

主要涉及活动物、猪肉、家禽肉、蔬菜、大米、糖、咖啡、机动车辆、摩托车等

产品，平均税率高达 43.5％。 

2.  关税配额 

2006 年，除大米外，菲律宾对牲畜及其肉制品、土豆、大米、咖啡、糖等

农产品仍保留关税配额限制。其中，新鲜和冷冻猪肉的配额内关税为 30％，配

额外关税为 30％，玉米的配额内关税为 35％，配额外关税为 40％。冷冻鸡肉的

配额内关税为 40％，配额外关税为 40％，火鸡的配额内关税为 30％，配额外关

税为 40％。 

（二）  通关环节壁垒 

菲律宾《海关法》规定，菲律宾海关是管理进口货物估价、事后审查、风险

管理和知识产权边境保护的主管部门。但是，目前菲律宾仍然有私人机构参与菲

律宾海关估价过程，尤其是对从“绿色通道”通关的货物估价。此外，部分海关工

作人员还对进口产品征收法律规定之外的费用。中方认为上述做法不利于进口货

物顺利通关。 

（三） 进口限制 

菲律宾《渔业法》允许进口新鲜和冷冻的鱼类及制品，但必须在菲律宾农业

部取得进口许可证。菲律宾农业部认为，只有在菲律宾必须进口以保证国内食品

供应并且进口不会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的情况下，才能发放进口

许可证。2006 年，菲律宾农业部就以维护国内农民的利益为由，命令植物工业

局（BPI）停止发放洋葱进口许可证。中方尊重菲律宾对汽车、拖拉机、摩托车、

耐用消费品、鱼类及其他农产品等敏感产品的许可证管理，但菲方停止发放许可

证的理由与 WTO《进口许可程序协定》的相关规定不符，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四） 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税费 

2004 年 12 月，菲律宾总统签署提高烟草、酒类产品消费税的法令。该法令

对进口和国产烈性酒采用不同的消费税税率。对于采用当地原料生产的烈性酒，

菲律宾仅征收每公升 0.19 美元的消费税，但对于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同类烈性

酒，却征收每公升 1.76 美元到 7.06 美元不等的消费税。对于基本上采用进口原

料生产的酒精浓度等于或低于 14％的低度酒，每公升征收 0.28 美元消费税，酒

精浓度高于 14％低于 25％的，每公升征收 0.56 美元的消费税；酒精浓度高于 25

％的则按照烈性酒征收消费税。菲律宾对进口烈性酒的消费税税率明显高于国产

烈性酒，对进口产品构成明显的歧视，违背了 WTO 国民待遇原则。 

（五） 技术性贸易壁垒 

目前，菲律宾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家用电器、化妆品、医疗设备、电线电

缆等 91 类产品进行检验，对于纺织品和服装规定了强制性标签要求，如果进口

产品被发现标签不符合要求，不仅仅是不合格产品，整批货物都将被查封和销毁。

中方认为这一规定扩大了处罚范围，在实践中容易对出口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对此中方表示关注。 

菲律宾产品标准局于 2006 年 9 月 13 日公布了菲律宾国家标准（PNS）

154:2005《陶瓷墙砖和地砖规范》，该规范对陶瓷墙砖和地砖及其配件的尺寸和

公差、物理和化学特性、取样、试验和标志要求等做了具体规定，要求所有的墙

面、釉面、无釉瓷砖及其配件都必须满足上述规定，否则不准进入菲律宾市场。

中方认为，PNS 154:2005 标准规定的内容与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国际标准

存在明显差异，对瓷砖规格和额定尺寸的强制性要求缺乏必要性，与贸易实践和

技术发展趋势不符，对瓷砖规定的检测方法也缺乏科学依据，大大增加了生产和

出口商的成本。中方希望菲律宾修改该标准的内容，并取消该标准的强制实施，

以符合 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关于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要求和合法目

标原则。 

菲律宾贸工部规定，自 2006 年 1 月起，所有进口 14～29 英寸的彩色或黑白

电视都必须通过产品标准局的测试中心和菲律宾国内检验机构内湖 SOLID 公司



的检测认证，没有指定认证标志的产品，将不得进入市场。中方认为，菲律宾指

定内湖 SOLID 公司为唯一第三方检验机构的做法，给进口产品造成了不便，增

加了进口商的成本。 

（六）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2006 年，菲律宾农业部仍对肉类、禽类产品进口实施动物进口检疫许可

（VQC）。菲律宾第 26 号行政命令要求，官方认可的进口商在进口肉类和禽类

之前，必须取得动物进口检疫证明。目前，菲律宾动物进口检疫证明的有效期为

60 天，不得延长。此外，菲律宾还规定，动物进口检疫证明只能使用一次，当

实际进口量超过了动物检疫证明所允许的进口量时，进口商必须另外申请动物检

疫证明，并且会对进口商处以罚款。这一规定使官方发放检疫证明时拥有更大的

自由裁量权，中方希望菲律宾的动物进口检疫许可（VQC）申请能够更具弹性

和透明度，保持与 WTO／SPS 协议的一致性。 

（七） 贸易救济措施 

截至 2006 年底，菲律宾共对中国发起了 8 起贸易救济措施。目前仍在实施

的主要包括 1998 年发起、2004 年复审的三聚磷酸钠反倾销措施，2003 年发起的

对印花玻璃、浮法玻璃和玻璃镜、以及三聚磷酸钠等进口产品的保障措施。 

2006 年 7 月，菲律宾对三聚磷酸钠实施为期 200 天的临时性保障措施，对

每公斤进口三聚磷酸钠征收 0.29 美元的关税。 

2006 年 6 月 21 日，菲律宾关税委员会决定对包括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印花玻

璃、浮法玻璃和玻璃镜进行保障措施调查，并于 2006 年 11 月做出决定，对以上

产品采取为期 3 年的保障措施，这是菲律宾在 2004 年的保障措施期满以后，对

上述产品连续采取的第二次保障措施。自 2004 年保障措施实施以来，中国的玻

璃及制品对菲律宾的出口急剧下降，2004 年的出口金额仅为 2003 年的 10％， 

2005 年的出口金额仅为 2003 年的 35％。 

中方希望菲方克制采取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对中菲双边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八） 政府采购 

根据菲律宾政府 120 号行政命令（1993 年）的要求，政府机构、属于政府



或受政府控制的公司进行政府采购，如果采购金额总计在 100 万美元以上，被采

购方必须进行回购。根据菲律宾贸工部制定的实施条例的规定，外国供货商在供

货时有义务向菲律宾国际贸易公司回购价值在其出口总价值一半以上的货物，否

则将会受到罚款。 

菲律宾 2003 年《政府采购法》还对国产物品和原料给予优惠。此外，菲律

宾在水、电、电信、运输等基础设施工程的政府采购中，还对投标企业的资格做

出了规定，要求投标企业必须由菲籍人士控股 60％以上。 

2004 年，菲律宾总统签署了第 278 号行政命令，对参与基础设施的菲律宾

企业提供优惠措施。该命令要求，菲律宾政府在基础设施服务的招标过程中，应

尽可能选择那些利用国内资金、使用国内资源和雇佣国内专业人士的企业。 

尽管菲律宾没有签署 WTO《政府采购协议》，但在政府采购中的歧视性政策

对中国企业参与菲律宾政府投标构成了实质性障碍，中方对此表示关注。 

（九） 补贴 

菲律宾通过国产汽车出口促进计划对菲律宾出口汽车的生产商提供免税，在

第一年和第二年每出口一辆汽车可得 400 美元的补贴，第三年为 300 美元，第五

年为 100 美元。2005 年 10 日，菲律宾把零部件也列入汽车出口行列。出口补贴

增强了菲律宾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竞争力，中方对其出口补贴政策与 WTO《补贴

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一致性表示关注。 

（十） 服务贸易壁垒 

1． 银行 

菲律宾只允许 10 家外国银行在菲国内设置全资分行，并且每家外国银行的

分行限定为 6 个。对于 1948 年以前就在菲律宾经营的 4 家外国银行可再多设立

6 个分行。菲律宾还规定，菲律宾银行系统的资产总和的 70％及资本金总和的

50％应该由菲律宾本地银行控制，外资银行分行从其总行及同业拆入资金与存

放、拆放总行及同行的资金净额不能超过永久性资本金的 4 倍。 

2． 保险 

菲律宾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菲律宾国内成立全资保险机构，但是对外资保险



公司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却不断提高。菲律宾还禁止外资保险公司承担政府投资项

目的保险，规定政府投资项目的保险服务只能由国家控股的保险公司才能承担，

并且在 1994 年将该规定扩展至公用和私营的建设——营运——转让工程。菲律

宾现行保险监管法律还规定，凡是在菲律宾境内经营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都必

须交付至少 10％的保费给菲律宾国家再保险公司。 

3． 证券及其他金融服务 

菲律宾允许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其国内证券市场，但是证券公司的外资比例不

得超过 60％，外资共同基金的董事会必须由菲律宾公民组成。 

4． 基础电信 

菲律宾不允许外资进入菲国内的卫星通讯服务市场，同时把基础电信企业中

的外资股份限制在 40％以内。此外，电信企业不得雇佣外国员工作为公司总经

理，外国员工所占比例不应超过外资股份比例。 

5． 广告 

菲律宾法律规定，外资在广告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30％。此外，广

告代理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全部为菲律宾公民。 

6． 公用事业 

菲律宾政府限制从事水、电、通讯、运输等公用事业企业中的外资比例，规

定本国公民必须控股 60％以上，并且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是菲律宾公民。 

7． 专业服务 

菲律宾不允许外资或外国公民在菲国内从事工程设计、律师、医药、会计等

专业服务。 

8． 航运 

菲律宾禁止外国船只从事菲律宾国内沿海运输业务。菲律宾《光船租赁法》

还规定，除临时工外，挂菲律宾旗的船舶只能雇佣菲籍员工和管理人员。 

9． 快递 

菲律宾规定，外国快递公司只有通过与 100％菲律宾控股的企业签约或者成

立一个由菲律宾控股 60％以上的合资企业，才能从事菲国内的快递服务。 



10． 零售 

菲律宾 2000 年《零售法》允许外资在该法生效 10 年后成立注册资本不低于

250 万美元的零售企业，但是外资控股不得超过 30％，从事奢侈品销售的零售企

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 10％。外国投资者需要满足互惠要求，只有该国允许菲律

宾公民或法人在其国内经营零售业务时，其公民或法人才能在菲经营零售业。 

四、 投资壁垒 

菲律宾法律允许外国投资者在菲设立合资公司、子公司、分公司和代表机构。

菲律宾规定，在合资公司中的菲律宾股东不得少于 5 人，不超过 15 人，多数股

东应是菲律宾常驻居民，合资公司秘书必须是菲律宾公民，菲律宾证交委员会还

要求，财务人员也必须是菲律宾常驻居民；分公司在菲律宾开业前，外国母公司

必须在菲律宾证交委员会注册，《公司法》还要求分公司至少在证交委员会储蓄

实际市值 10 万比索的有价证券，在每一财政年度开始后的 6 个月内，分公司必

须储蓄实际市值相当其总收入 2％（不低于 500 万比索）的有价证券；代表机构

必须在菲律宾证交委员会注册，并汇入菲律宾 3 万美元。 

菲律宾对外国投资者设立合资公司、分公司和代表处的上述规定，提高了外

资企业的进入门槛，对外国投资构成了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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